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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老牛兄妹公益基金会

捐赠物资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本基金会物资捐赠活动，加强捐赠物资管理，确保物资捐赠的公益性和公

信力，切实维护捐赠人、受赠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以及本基金会章

程，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捐赠物资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本基金会捐赠的其有处分权的非货币性

捐赠资产。

第三条 本基金会在开展物资募捐和接受捐赠活动时，应严格贯彻自愿和无偿的原则，严

禁以捐赠为名从事营利活动。

第二章 接受捐赠

第四条 愿意捐赠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本基金会捐赠其有权处理的合法、

有效的物资。本基金会在接受捐赠物资时，应根据相关规定对捐赠方进行合法性审查。

第五条 捐赠方进行物资捐赠时，本基金会应与捐赠人签订《捐赠协议》，写明捐赠物资

的名称、价格、种类、质量、数量、金额、交付时间、用途等。

第六条 本基金会在接受捐赠物资时当场验收，拒绝接收变质、残损、过期报废的商品物

资，物资数量、质量等经过经办人、仓库管理人员等两人以上清点核实无误后方能办理入库。

捐赠者所捐实物不能马上兑现的，本基金会应与捐赠者另签订写明捐赠实物种类、质量、数量

和兑现时间等内容的捐赠协议。

第七条 由于特殊原因，捐赠物资未进入本基金会仓库而直接由捐赠方发往受助地，则由

受助地两人以上责任人进行清点核查，本基金会在得到受助人的接收清单后方可确认价值。

第八条 本基金会接受捐赠物资后，开具财政部监制的《公益事业接受捐赠统一票据》作

为接收捐赠凭证。

（一）捐赠方以实物形式捐赠资产，应由捐赠方提供其自产或者外购商品的有关计价凭据

（如发票、报关单、物价部门核定产品单价或近期销售同类产品发票复印件）。本基金会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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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者提供的发货清单和计价凭据出具捐赠收据。

（二）捐赠方以实物形式捐赠资产，不能提供有关计价凭据的，按照公允价值出具捐赠收

据。

第九条 捐助人提供了有关凭据（如发票、报关单、有关协议等）的，本基金会应当按照

凭据上标明的金额作入账价值；如果未提供有关凭据或者凭据上标明的金额与捐赠物资同类产

品市场公允价值相差较大的，捐赠物资应当以其公允价值作为其实际成本。

第十条 本办法中所称的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物

资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公允价值的确定顺序如下：

（一）如果同类或者类似物资存在活跃市场的，应当按照同类或者类似物资的市场价格确

定公允价值；

（二）如果同类或者类似物资不存在活跃市场，或者无法找到同类或者类似物资的，应当

采用合理的计价方法确定物资的公允价值；如捐赠方能提供捐赠物资评估报告或者物价证明，

可以此作为捐赠物资价值。

第十一条 对符合国家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的捐赠，捐赠者可凭上述捐赠凭证享受相关税收

优惠政策。具体事宜则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章 捐赠物资的管理和使用

第十二条 本基金会财务部门对捐赠物资设立专门会计科目进行单独核算及专项管理，并

建立严格的分类登记制度。秘书处指定专人负责捐赠物资的实物管理，建立库存物资台账。

第十三条 对捐赠者有明确合理意愿的捐赠物资，本基金会将按照捐赠者意愿使用。

第十四条 捐赠物资入库及入账管理：

（一）捐赠物资入库时，仓库管理人员需核实捐赠函件、数量、检验质量、填制入库单，

经办人员持仓库管理人员开具的入库单及捐赠协议经财务部门审核后开具《公益事业接受捐赠

统一收据》；非捐赠物资不得私自入库。

（二）财务部门与仓库管理人员定期对库存物资进行清查对账，做到账实相符。如发现问

题要及时查明原因，报秘书长并作出相应处理。

第十五条 本基金会捐赠物资出库及分发管理为：

（一）本基金会严格履行捐赠协议，按规定执行捐赠物资的出库及分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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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捐赠物资出库时，经办人持部门负责人及秘书长审批后的出库申请，与仓库管理人

员共同办理出库，物资出库及分发程序要严格依据捐赠协议，完全遵照捐赠者意愿向捐赠受益

者提出物资使用要求，并将捐赠物资按出库单内容全部交付捐赠受益者。出库完成后，经办人

在仓库管理人员处办理出库手续，开具出库单，捐赠受益者清点物资无误后，开具物资接收凭

据寄回本基金会。

第十六条 捐赠物资不易存储、运输或者无法用于符合其宗旨的用途时，可以依法拍卖、

变卖，所得的收入用于捐赠目的。

第十七条 在捐赠物资的接收和使用方面，本基金会将自觉接受审计、监察部门的审计、

监察，亦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第十八条 捐赠者有权向捐赠受益者查询捐赠物资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对于捐赠者的查询，捐赠受益者应当如实答复。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捐赠者须认真履行捐赠协议，应按照捐赠协议约定的期限和方式将捐赠物资转

交本基金会。对不能按时履约的，应及时向本基金会说明情况，并签订补充履约协议。

第二十条 本基金会所接受的捐赠，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捐赠物资的使用范围，全部、

足额使用，不得以任何理由挪作他用。本基金会内部人员擅自挪用相关款项的，应当对本基金

会和其他主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本基金会，由财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 2023 年 12 月 12 日经本基金会理事会审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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